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韓女士： 

 

立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  
於 2014 年 1 月 6 日舉行的會議要求的補充資料  

 
  於 2014 年 1 月 6 日會議上，房屋事務委員會委員要

求提供更多關於出任擬議的編外首長級丙級政務官職位人

員在兩年任期內須處理的政策議題。現附載有關的文件供事

務委員會委員及其他立法會議員參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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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 
 

立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  
 

 補充資料  －   
  

建議在房屋署開設一個編外首長級丙級政務官職位  
以推行長遠房屋策略檢討提出的措施  

 
 房屋事務委員會委員於上次 2014 年 1 月 6 日會議上，

要求提供更多關於出任擬議的編外首長級丙級政務官職位

人員在兩年任期內須處理的政策議題。本文旨在提供有關資

料。  
 
擬議的首長級丙級政務官人員就長遠房屋策略檢討須處理的項目 
 
2. 長遠房屋策略公眾諮詢於 2013 年 12 月 2 日結束。在

三個月的公眾諮詢期內，長遠房屋策略督導委員會（督導委

員會）委員及秘書處出席了超過 50 場相關會議 /諮詢會聽取

意見。此外，我們共接獲約 800 份意見書。擬議的編外首長

級丙級政務官職位人員須領導一個專責小組統籌所有相關

的政策局和部門，以評估收集回來的意見及協助制訂政府的

長遠房屋策略。  
  
3. 目前，督導委員會仍在歸納收集回來的意見，以編訂

諮詢報告書呈交政府。然而，我們留意到這些意見涵蓋廣

泛，涉及公營和私營房屋有關的議題、亦包括政策和運作上

的事宜。當中有些議題極具爭議性，需要仔細考慮和進一步

研究，方能訂定未來路向。  
 
4. 就長遠房屋策略諮詢文件及其他議題所收回來的公

眾意見包括:在未來 10 年，如何能達至建議的 470 000 個單

位的供應目標；如何就政策或情況的改變更新每年的房屋需

求估算；如何完善配額及計分制；應否收緊富戶政策及寬敞

戶政策以避免公共房屋資源被濫用；如何回應居住於環境欠

佳的住戶的住屋需要；應否設立發牌或業主登記制度以協助

規管在住宅及綜合用途樓宇內的分間樓宇單位的安全及居

住環境；應否引入某種形式的租務管制以抑制租金上升及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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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間樓宇單位的租戶提供租住權保障；如何回應年輕人及首

次置業人士的置居願望；及如何善用其他建屋機構（包括香

港房屋協會、市區重建局及私營機構）的資源，為社會提供

房屋等。擔任此職位的人員須確保以上議題的工作能得以有

效推展。  
 
5. 就著一些現時仍非政府政策的議題，包括租務管制和

租住權保障，以及發牌或業主登記制度，擔任此職位的人員

須負責推動研究該些議題的有關工作。他 /她亦須制定日後就

檢討長遠房屋策略政策的框架。  
 
6. 就與現行公共房屋有關及在香港房屋委員會 (房委會 )
職權範圍內的議題，擬議的編外首長級丙級政務官職位人員

須就收集回來的意見與房屋署內的其他組別緊密合作，以分

析有關情況及向房委會作出建議。而就著其他與私營房屋有

關的議題，擔任此職位的人員須與相關的決策局、部門及其

他持分者緊密聯繫，進行適當的政策檢討，以訂定未來路向。 
 
7. 從以上可見，因要負責非常複雜及沒有簡單解決方案

的政策議題，擬議的編外首長級丙級政務官職位人員的工作

非常重要。此外，社會對政府就公眾諮詢期內市民提出的議

題作有效回應及制定未來路向，抱有高度期望。若建議的編

外職位未能獲得批准，我們在進行有關政策檢討工作的進度

將無可避免地受到影響。  
 
 
 
運輸及房屋局  
2014 年 1 月  
 


